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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在现行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中，关于伙食补助费报销的计算标准，是不考虑出差当日的出发时刻和返程当日的返回时刻，仍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算的吗？
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明确，伙食补助费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算，按规定标准包干使用。对于因特殊原因在夜间零点左右到达的行程，原则上不增加出差天数。
2.问：行政政法司领导您好! 2007年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解答(二)的通知”，其中第1条规定“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被聘到四级以上专业技术岗位的，可比照机关正副司(局)级差旅费标准报销”。不知道这一条目前对事业单位还是否适用，谢谢!
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印发后，上述规定已废止。财行[2013〕531号文件取消了事业单位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等级与行政单位相应级别的对应关系，主要考虑是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且改革后部分事业单位实行较为灵活多样的岗位管理方式，难以与行政单位行政级别直接--对应。同时，财行〔2013〕531号文件要求，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各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操作规定。
3.问：您好，差旅费管理办法中伙食补贴和交通包干费两项能不能对公出的兼职人员发放。答：差旅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是用于工作人员因公出差期间伙食和市内交通支出，包干使用，不属于工作报酬。能否对兼职人员发放差旅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应根据兼职人员及差旅活动的具体情况区别确定。
4.问：财行[2013]531号 《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 第七条 出差人员应当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 1.部级及相当职务人员 2.司局级及相当职务人员 相关职务人员的解释是什么？（本单位是教学医院：有教授和医师等） 是参照 【财行（2006）313号】吗？ 财行[2016]540号 《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培训费，是指各单位开展培训直接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包括师资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培训资料费、交通费以及其他费用。 这个解释是单指利用财政资金举办的培训限额吗？ 如本单位职工外出参加培训，1天1000元培训费用，费用受此规定限制吗？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取消了事业单位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等级与行政单位相应级别的对应关系，主要考虑是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且改革后部分事业单位实行较为灵活多样的岗位管理方式，难以与行政单位行政级别直接一一对应。同时，财行〔2013〕531号文件要求，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各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操作规定。因此，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乘坐交通工具等级问题，应由事业单位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主管部门要求，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按照实事求是、厉行节约的原则在本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中明确。
 《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财行〔2016〕540号）规范的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机构使用财政资金在境内举办的三个月以内的各类培训”。因此，“本单位职工外出参加培训，1天1000元培训费用”不在上述培训费管理办法规范范围内。
5.问：尊敬的财政部领导：因工作需要，本人近期在学习执行文件过程中，遇到一些困惑，恳请领导解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第7条中“工作人员出差期间回家省亲办事的，城市间交通费按不高于从出差目的地返回单位按规定乘坐相应交通工具的票价予以报销，超出部分由个人自理”，请问这里的城市间交通费是指从出差目的地到家庭所在地单程费用，还是往返费用（往返各不超过单位驻地到出差目的地费用）呢？答：此处的城市间交通费是指从出差目的地到家以及从家返回单位的交通费支出。
6.问：按国家差旅费与培训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培训单位应承担培训期间的费用，参加培训人员回单位报销时只报销往返的差旅费。但实务中，还是会有一些培训要求缴纳培训费(主要是教学组织、教师相关费用）外还要求食宿自理。因工作需要，经领导审批同意参加食宿自理的培训，产生了培训费及住宿费及伙食费，在差旅费报销时，除培训往返两天的差旅费外，培训期间的差旅补助如何计算?特别是要请教其中涉及市内交通费与伙食补助费如何计算？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明确，到常驻地以外参加会议、培训的，会议、培训期间执行会议和培训的相关制度。往返会议、培训地点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报销。其中，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往返各1天计发，当天往返的按1天计发。
如因工作需要经批准参加了食宿自理的培训，住宿费和伙食费可按差旅费管理规定报销，市内交通费按往返各1天计发；如培训期间因工作需要发生了市内交通支出，可按差旅费管理规定报销。
7.问：您好！财政部《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06]313号）中对事业单位正高职称乘坐软卧有相应规定，上述文件废止后，新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中似乎没有了这一部分内容。请问按照目前的规定，事业单位正高职称出差可以乘坐软卧吗？
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取消了事业单位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等级与行政单位相应级别的对应关系，主要考虑是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且改革后部分事业单位实行较为灵活多样的岗位管理方式，难以与行政单位行政级别直接一一对应。  
同时，财行〔2013〕531号文件要求，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各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操作规定。因此，关于事业单位正高职称出差乘坐交通工具等级问题，应由事业单位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主管部门要求，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按照实事求是、厉行节约的原则在本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中明确。
8.问：行政政法司领导您好！2007年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解答（二）的通知”，其中第1条规定“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被聘到四级以上专业技术岗位的，可比照机关正副司（局）级差旅费标准报销”。不知道这一条目前对事业单位还是否适用，谢谢！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印发后，上述规定已废止。财行〔2013〕531号文件取消了事业单位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等级与行政单位相应级别的对应关系，主要考虑是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且改革后部分事业单位实行较为灵活多样的岗位管理方式，难以与行政单位行政级别直接一一对应。同时，财行〔2013〕531号文件要求，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各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操作规定。
9.问：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各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操作规定”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财办行〔2014〕90号）“出差乘坐飞机的，从驻地到机场的交通费实行包干办法，按出差自然天数每人每天80元包干使用。往返驻地和机场的交通费在按规定发放的市内交通费内统筹解决，不再另外报销”，请问如何理解“参照本办法执行”？是否不得违背任何其中一条的规定？如果一家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也未进行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的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可以报销往返驻地和机场、火车站的出租车费并同时领取当天的交通补助80元是否属于“擅自扩大差旅费开支范围和提高开支标准”的违规行为？或者该事业单位有权限制定此类规定？
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适用范围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参照执行。即，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主管部门要求，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按照实事求是、厉行节约的原则参考本办法制定本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原则上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基本管理规定等应保持协调一致。按照规定，出差时往返驻地和机场的交通费在按规定发放的市内交通费内统筹解决，不再另外报销。感谢您对财政行政政法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10.问：财政部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和《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出差、出访开支住宿费，按定额标准和天数计算、控制。该“天数”的含义是指自然日历天数，还是指夜晚数？”这一问题的答复是：“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16号）规定，住宿费应当在经批准的出差（出国）自然（日历）天数和费用标准之内，据实报销。”财政部答复中的“住宿费应当在经批准的出差（出国）自然（日历）天数和费用标准之内，据实报销”，在某些单位存在不同解读，特此提请财政部进一步澄清含义。第一，是“住宿费应当在经批准的出差（出国）自然（日历）天数和费用标准”的含义如何理解。内部审计人员的解读是，出差（出国）期间的每日实际住宿费均不能超过财政部规定的单日费用标准。即：即便出差（出国）自然（日历）天数乘以每日费用标准的总金额未超标准，但其中某天的实际住宿费超过单日费用标准，则应予以扣减单日超标准部分，否则应定性为超标准开支住宿费。财务人员的理解是“住宿费应当在经批准的出差（出国）自然（日历）天数和费用标准之内”是指总额控制，出差（出国）期间可以调剂使用每日费用标准，即：如出差（出国）期间内的某天住宿费因客观原因超出财政部规定的每日费用标准，但出差（出国）自然（日历）天数与费用标准乘积的总金额并未超标准，则可以正常报销，不属于超标准开支住宿费的性质。第二，是“据实报销”的含义如何理解。内部审计人员的解读是“按实际住宿的夜晚数乘以每日费用标准凭据报销”，具体解释为，如果经批准的出差（出国）自然（日历）天数是N天，但实际住宿的夜晚数是（N天－1）晚，因此，可报销的总金额＝（N天-1）晚×每日费用标准，超支部分则可定性为超标准开支住宿费。财务人员的理解是，“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如未超过经批准的出差（出国）自然（日历）天数乘以每日费用标准的总金额，即可予以报销。”这两个具体问题的不同理解，哪种是正确的？答：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16号）规定，出差、因公临时出国住宿费报销不是总额控制，每天费用均不得超过规定的单日费用标准。同时，可报销的住宿天数以实际住宿结算天数为准，且不得超过经批准的出差（出国）自然（日历）天数。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
11.问：尊敬的财政部领导：5月13日本人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进行了咨询（留言编号：20190513-1643-3256506），您们作出了：“此处的城市间交通费是指从出差目的地到家以及从家返回单位的交通费支出。”的答复，在此向您们进一步咨询：我单位由于工作性质，出差周期较长（经常在一个月以上），如出差期间遇到节假休息日（节假休息日期间，无法对工作对象开展工作），需要回家省亲办事的话（事后还要返回出差目的地开展工作），请问节假日以后，再从家回到出差目的地的城市间交通费可以参照不高于单位至出差目的地的标准予以报销吗？ 现实情况是，节假休息日期间无法开展工作，继续停留在出差目的地不合适，而且住宿费用、差旅费补助等支出每人每天至少几百元（普通二线省会城市住宿费300元+，出差补助180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请问出差人员如果节假休息日期间（退掉宾馆房间、扣除补助）回家，再从家回到出差目的地，这部分往返家庭所在地、出差目的地的城市间交通费可以参照不高于往返单位所在地、出差目的地的标准报销否？期待您们的答复，谢谢！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明确，各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操作规定。关于您所提问题，应属您单位内部管理问题，建议向您单位财务部门咨询。
12.问：财政部制定《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和《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出差、出访开支住宿费，按定额标准和天数计算、控制。该“天数”的含义是指自然日历天数，还是指夜晚数？
答：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16号）规定，住宿费应当在经批准的出差（出国）自然（日历）天数和费用标准之内，据实报销。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
13.问：财政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 司局级及相当职务人员可以乘坐高铁/动车一等座； 其余人员可以乘坐高铁/动车二等座。但对动车卧铺没有明确规定。请问：行政事业单位县处级及以下人员能否乘坐动车二等卧铺（如D715)、司局级人员能否乘坐一等卧铺，并按所乘坐标准进行报销？答：随着近年来我国铁路运输业的快速发展，新的列车类型和席位类型不断出现，动卧属于近年来新出现的座位类型。出差人员原则上应当按照现行差旅费制度规定乘坐交通工具。若规定范围内的交通工具满足不了工作需要，且在晚8时至次日晨7时期间乘车时间6小时以上的，或连续乘车超过12小时的，经单位领导批准，可以乘坐动车卧铺。感谢您对财政行政政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14.问：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中司局级及相当职务人员都包含哪些人员？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中的“司局级及相当职务人员”是指职务层级为司局级的工作人员，以及按规定享受司局级工作待遇的工作人员。感谢您对财政行政政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15.问：在2006年版的差旅费管理办法中有出差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等级表，在2013年的差旅费管理办法中对相当职务人员没有职级对应标准，实际工作中是否可以按照2006年的办法中的职级对应标准掌握？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取消了事业单位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等级与行政单位相应级别的对应关系，主要考虑是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且改革后部分事业单位实行较为灵活多样的岗位管理方式，难以与行政单位行政级别直接一一对应。同时，财行〔2013〕531号文件要求，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各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操作规定。因此，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乘坐交通工具等级问题，应由事业单位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主管部门要求，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按照实事求是、厉行节约的原则在本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中明确。
16.问：尊敬的领导您好，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中，规定出差人员应当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规定等级中包含了“相当职务人员”，如“司局级及相当职务人员”， 但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国内差旅住宿费标准中，规定等级 只标明了行政级别，未包含“及相当职务人员”，如 “司局级”，想咨询一下，住宿费标准中是否包含 “及相当职务人员”？ 谢谢！答：住宿费标准包含“及相当职务人员”。感谢您对财政行政政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17.问：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办法》中，“工作人员”是否包括仅与单位签订项目合同，但未正式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具体是指该同志劳动关系在其他单位，但因项目需要在我中心兼职做项目的人），这类人员出差是否有相应的补助？非常感谢。
答：能否对兼职人员发放差旅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应根据兼职人员及其差旅活动的具体情况区别确定，关键是看兼职人员受谁委派、代表谁出差。如该同志受你单位委派、代表你单位出差，你单位可以向其发放差旅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18.问：财政部行政政法司：贵司于今年7月份出台了《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方法具体，但有些措施办法还有待商榷，因字数限制，简述如下： 一是从前些年看，上海市等地曾经出现过“钓鱼执法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争议，其争议核心是非营运车辆接送人员收取费用。 二是该《通知》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各地城市出台的《出租客运汽车管理条例》规定有相当程度的冲突（具体内容请查阅相关条例）。实际工作中，接待单位大部分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他们配备的是公车而不是营运车辆，非营运车辆收取费用合适吗？ 我们强调依法行政，首先部门间出台规定不能出现冲突。 三是从《通知》规定来看，不利于出差人员保护自身利益。一旦丢失有关凭证，将来在纪检部门核查时，提供不了相关收据，有可能被纪检部门问责，置出差人员于不利境地。 另外，作为党政机关，出差接待单位绝大部分是行政事业单位，接待单位派出的车辆一般来说都是公车，都有预算经费保障，如果再收取费用，显然不够合理；另外作为行政事业单位，收取的这部分差旅费，是作为营业收入交税呢还是全部作为非税收入上缴？ 由此，根据《通知》内容和有关部门规定，如要消除部门规章和地方条例规定之间的冲突，降低出差人员职业风险，提高差旅费管理水平，应做如下修改： 出差人员出差期间，如接待单位提供车辆，应由接待单位出具书面说明，写清乘用时间、起止点、里程，注明专人或数人乘坐方式，然后参照接待单位所在地出租汽车每公里费用标准，计算出应支付（分担）的费用。出差人员回单位报销差旅费时，接待单位书面说明应做作为报销材料附在凭证里，并主动填写应核减差旅费金额，财务人员应根据接待单位提供的说明，据实扣除。 就餐费用可以按《通知》规定由出差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支付，由接待单位在出具的书面说明里列出，但不作为扣除有关费用依据。 书面说明可以由各地统一格式，但应加盖接待单位公章。作为报销凭证内容之一，随报销凭证由出差派出单位统一存放保管。其好处是，避免因个人保管不当丢失，在核查时可能会面临违纪风险，因此，采取随凭证统一保管方式可以有效保护出差人员的正当利益，降低违纪风险。
 答：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有关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财办行〔2014〕90号）等文件明确规定，出差人员应当自行用餐、自行解决市内交通，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包干使用；接待单位统一安排用餐、提供交通工具的，出差人员应当交纳相关费用，不得向下级单位、企业或其他单位转嫁；接待单位应按照成本补偿原则合理制定收费标准，收取的费用用于抵顶相关支出或作收入处理。因此，接待单位协助安排交通工具并收取相应费用，目的是避免转嫁费用负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营运行为。
 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具有收交频次高、金额小等特点，凭证开具、保存工作存在一些难题。为此，按照规范管理与简化操作并重的原则，规定接待单位应及时出具票据等凭证，并加强收取费用的管理，做好业务台账登记；票据等凭证由出差人员个人保存备查，不作为报销依据，这样可以有效减轻财务人员报销工作负担，增强出差人员纪律自觉。即便出差人员不慎丢失，也可以通过接待单位业务台账进行查询。
19.问：您好，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不得报销住宿费以及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请教：1.出差人员只有住宿费发票，无来回交通票据的如何报销？2.出差人员交通票据不完整的如何报销（例如我单位邀请其他单位人员出差，去程票在我单位报销，返程票在另一单位报销，返程当天的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补助如何领取）？3.出差人员可否同一天在两个单位领取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补助？非常感谢！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作出了一般性规定，同时要求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单位的具体操作规定。关于差旅票据不完整如何报销问题，应根据差旅费管理办法、具体操作规定以及实际情况综合判定，建议向本单位财务部门咨询。出差人员应按规定领取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不可同一天在两个单位同时领取。感谢您对财政行政政法工作的支持！
20.问：尊敬的行政政法司领导：我想咨询一下，差旅费中的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是属于补贴吗？答：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等制度规定，出差人员应当自行用餐、自行解决市内交通，如由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的，应当交纳费用；同时，按规定领取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用于相关支出，包干使用。因此，差旅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不属于工资福利性质的补贴。
21.问：请问政府单位，公务员购买机票时的航空意外险可以报销吗？是否有最高限额规定？答：现行《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规定，“乘坐飞机、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每人次可以购买交通意外险一份。所在单位统一购买交通意外保险的，不再重复购买。”据此，如出差人员所在单位没有统一购买交通意外保险，航空意外险可以按每人次一份报销。
22.问：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期间，餐饮费自理，未开具餐饮发票，或者自带饮食，未开具餐饮发票，是否影响伙食补助费的领取？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规定，“伙食补助费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算，按规定标准包干使用”“出差人员应当自行用餐。凡由接待单位统一安排用餐的，应当向接待单位交纳伙食费”。《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办行〔2019〕104号）明确，“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提供交通工具的，出差人员应当索取相应的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税务发票等凭证，个人保存备查，不作为报销依据”。因此，是否开具发票不影响伙食补助费的发放，但由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的，出差人员应当付费并索取相应凭证。
23.问：1、市内交通费和城市间交通费应按什么标准区分？是按照两个地区的城市级别还是距离？比如地级市以上级别城市之间的交通费算作城市间交通费还是县级市级别以上城市之间的交通费可以算作城市间交通费？或者应该按照什么标准？ 2、直辖市的各区县之间的交通费（如长途汽车票）应该算作城市间交通费还是在市内交通费予以包干？ 3、往返于驻地和其他地级市机场、火车站的交通费能否报销？如驻地没有机场，乘机需要到临市的机场的，机场大巴票可否报销？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中提及的“市”均指地级市，因此，城市间交通费指出差人员到常驻地级市以外地区乘坐交通工具所发生的费用；市内交通费指出差人员在地级市以内（包括所辖区、县）乘坐交通工具所发生的费用。关于您提出的从机场到出差目的地（或驻地）发生的交通费报销问题，应按照机场所在地和出差目的地（或驻地）是否属于同一地级市管辖来判断。目前，差旅费实行分级管理，关于您提出的直辖市各区县之间的交通费报销问题，建议向当地财政部门咨询。
24.问：在现行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中，关于伙食补助费报销的计算标准，是不考虑出差当日的出发时刻和返程当日的返回时刻，仍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算的吗？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明确，伙食补助费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算，按规定标准包干使用。对于因特殊原因在夜间零点左右到达的行程，原则上不增加出差天数。
25.问：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3〕531号）第二十三条“未按规定开支差旅费的，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 1、对于此条款，我们从字面上理解财务报账环节的落地执行要求为：差旅人在发生超规格的城市间交通费（火车票、飞机票等），且不要求据实报销的情况下（如：实际乘坐一等座或者头等舱，但报销时按照二等座或者经济舱全价金额报销），可以按报销标准审核后直接予以报销，且该笔报账也不算超规格乘坐交通工具。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准确？2、此种行为是否违反八项规定，属于奢靡之风呢？答： 《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明确，出差人员应当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城市间交通费按乘坐交通工具的等级凭据报销；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个人自理。因此，城市间交通费报销上限为出差人员按规定应当乘坐交通工具等级对应的金额，超出部分不予报销。
26.问：行政政法司的老师，您好！想咨询一个在差旅费报销过程中遇到的偶然情况，出差人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出差地，搭乘他人顺风车或者自驾车（费用由出差人自己承担）前往，因为无城市间公共交通工具的报销凭证不报销城市间交通费，但市内交通补助该如何报销呢？答：按照规定，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照每人每天80元领取市内交通费，包干使用，不必凭票报销。
27.问：职工因公外出培训出差，对方接待要求提供核酸检测报告，职工核酸检测费用可以报销吗？具体报销时应列支什么科目？可以列支差旅费吗？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明确差旅费开支范围包括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职工核酸检测费用不属于差旅费开支范围，不应列支差旅费。
28.问：您好！有两个问题，第一，单位职工外出培训两天，费用自理，培训方开具培训发票，发票上注明住宿费700元和餐饮费180元，发票已作为报销凭据附在差旅费报销单后，请问伙食补助是按照发票上的180元报销，还是按照每天100元的伙食补助包干报销？第二，单位职工外出培训所报销的费用，应记入“培训费”还是“差旅费”？
答：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财行〔2016〕540号）、《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财办行〔2014〕90号）有关规定，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机构使用财政资金举办的培训，在培训期间发生的伙食费等培训费应由培训举办单位承担；往返培训地点发生的伙食补助费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的包干标准回原单位报销，按往返各１天计发，当天往返的按１天计发。单位职工往返培训地点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等费用回原单位报销时，应记入差旅费相关科目。

29.问：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中第七条 乘坐交通工具的等级的规定： 问题1：“院士”是否对应“部级及相当职务人员”级别？ 问题2：“司局级及相当职务人员”中的“相当职务人员”包含哪些人员？高等学校中，岗位工资在五级（含五级）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是否可以对应“司局级及相当职务人员”级别？ 问题3：既有专业技术职称，又有行政职务的人员，是否可以按“就高”原则确定人员等级？
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第七条规定了中央行政单位（含参公单位）不同职务级别工作人员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等级。高校等其他单位与行政单位之间人员职务级别对应关系属于干部人事管理问题，建议咨询有关组织人事部门。若您所在单位属于事业单位，应当根据财行〔2013〕531号文件，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操作规定，对工作人员出差乘坐交通工具等级问题做出明确。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支持！
30.问：中央国家机关的派出机构能否在本系统本单位以外的社会化经营且未纳入财政部门公布的定点会议场所范围的其他会议场所（即本系统本单位以外的宾馆、礼堂、会议中心等）召开会议，如果会议费低于会议费管理办法规定的综合定额标准，是否可以？答：《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办法》（财行〔2015〕1号）第三条明确规定，各级党政机关举办的会议，除采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方式以及在本单位或本系统内部会议室、礼堂、宾馆、招待所、培训（会议）中心等举办的外，应当在会议定点场所召开。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支持！
31.问：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3.出差人员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发票的差旅费如何报销? 出差人员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如果是住在自己家里的，或到边远地区出差，无法取得住宿费发票的，由出差人员说明情况并经所在部门领导批准，可以报销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其他情况一般不予报销差旅费。 实际报销中遇到以下问题，请指导： 我单位人员因业务活动出差，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均由甲方单位承担，是否可以给出差人员发放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费？如可以发放，是否需要出差人员提供甲方已经承担的交通费和住宿费发票复印件作为佐证材料？
答：《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规范的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国内差旅费管理，通过您的描述，无法判断您单位是否在上述文件规范范围。您单位若属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应按照财行〔2013〕531号文件规定执行，出差人员应当严格按规定开支差旅费，费用由所在单位承担，不得向下级单位、企业或其他单位转嫁。32.问：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中规定市内交通费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算，每人每天80元包干使用。如果单位人员到异地出差，期间有几天在固定场所办公，没有使用交通工具，未产生交通费用，那么，这几天能否领取80元的交通费？答：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有关规定，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照每人每天80元领取市内交通费，用于相关支出，包干使用。您描述的情况可以领取市内交通费。

